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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則  -  2004 年說明資料》（下文簡稱為《說明資

料》）撮述檢討風力效應專責草擬委員會在撰寫《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

則  -  2004 年》（下文簡稱為《守則》）時，所審閱的背景資料和考慮因

素。  
 
由於《守則》刻意保留舊有守則的簡約格式，以便查考，本《說明資

料》乃作為輔助用途，深入解釋《守則》內的主要改動，並指出應用

《守則》時須特別注意的情況。    
 
本《說明資料》屬技術文件，不應視作《守則》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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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基本風速剖面  
 
 
香港的風特徵  
 
1.1  近地面的風特徵主要以時均風速剖面、最高陣風風速剖面、

湍流強度剖面和風向分布來描述。香港出現的極端風荷載，主要由兩個

因素形成。第一是暴露於暴風吹襲；第二是受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遮蔽的

天然海港所保護。這兩個特徵有相互作用。  
 
1.2  關於香港的風特徵，過去已有很多研究人員進行探討，包括

有 Mackey( 1 3 ) 、 Ko( 1 4 ) 、 Chen( 1 8 ) 、 Choi( 1 6 ) 、 Davenport et al ( 1 9 ) 、

Melbourne( 2 0 )、Jeary( 2 5 )和Holmes et al ( 3 9 )。不過，由於颱風在大山上的

結構難以了解，以及在颱風吹襲期間量度風特徵亦非常困難，因此我們

現時仍未能完全了解本港與建築物設計相關的近地面風特徵。  
 
 
參考風速  
 
1.3  香港天文台在  1883 年成立，保存了自  1884 年以來近乎完

整的風速記錄。這些記錄使我們得以估計地面的極端風速。香港天文台

轄下有多個測風站，其中位於橫瀾島的測風站一直被視為主要的資料來

源。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橫瀾島的數據是來自一個長年受主要風吹襲

的孤島；其二是在市區內其他來源所搜集的數據，多年來受到環境變化

或地形特徵的影響。  
 

1.4  1993 年以前，橫瀾島的風速計高度為  75 ｍ。自從新柱杆於  
1993 年建成後，橫瀾島的風速計高度增至  82 ｍ。該島陡峭多石的地勢

對風形成阻塞，繼而令島上風速增強，所以風速計高度量度所得的數值

乃實際代表附近開闊水域之上較高處的風速。Melbourne 認為，在風速

計高度所量度的風速，能代表在  90 ｍ  高度無障礙的量度結果。實際

上，這項修正只對風速的絕對估計值造成極小差異，而《守則》亦採用  
90 ｍ  為有效參考高度，以計算出設計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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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橫瀾島量度所得的數據是使用了  Lieblein BLUE (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 Techniques( 2 2 )來分析，以定出某些平均及

陣風風速出現的或然率。自  1953 年起在橫瀾島量度所得的所有颱風數據

都成為了分析的基礎。  
 

1.6  根據這些分析和其他已發表的資料，《守則》將高出平均海  
平面  90 m 的參考時均風速和  3 秒陣風風速分別定為  46.9 m/s 和  65.2 
m/s。  
 
1.7  如將所採納的時均風速（46.9 m/s）和  3 秒陣風風速（65.2 
m/s ）與在橫瀾島錄得的一些曾經吹襲本港的暴風數據相比（見表  
1.1），所採納的數值是具設計預期的可靠程度。  

 
表  1.1 在橫瀾島錄得的暴風數據  

 

颱風  時均風速  陣風風速  

溫黛（1962）  

露絲（1971）  

愛倫（1983）  

約克（1999）  

41.4 m/s 

39.0 m/s  

44.2 m/s  

42.5 m/s 

60.2 m/s  

 52.4 m/s 

62.7 m/s 

65.0 m/s 

參考風速  46.9 m/s 65.2 m/s 

 
 
時均風速剖面  

 
1.8  時均風速對比高度的剖面，可以用對數關係表達成近地面的

風速，而在某個梯度高度，地面摩擦對風速不造成影響時，風速便到達

合理不變的數值。《守則》採用了冪律剖面為近似值算法，來涵蓋各個

高度，並用作計算建築物的風荷載。   
 

1.9  在高度  z 的時均風速  v z  可用以下的冪律關係描述：- 
 

v z ⎛ z ⎞
α

  = ⎜ ⎟        (1.1) 
v ⎜ ⎟g ⎝ z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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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 g  = 在梯度高度  zg  的時均風速  

 α    = 冪律指數  
 

1.10  梯度高度是地面摩擦不會對風造成影響的高度。美國國家颶

風中心近期的實地研究證實，最高颶風風速在高於海面大約  500 m 處出
( 3 7 ,  3 9 )現 。自  1997 年起，研究人員把無數全球衞星定位下投式探空儀掉

進颶風眼壁，以搜集數據。所搜集到有關熱帶氣旋風剖面的數據，是至

今最詳盡的數據。這些實地數據證明，《守則》採用高出開闊海面  500 
m 的梯度高度，並模擬這高度之下的常規邊界層是恰當的。  

 
1.11   第  1.10 條款所指的實地數據顯示，程式 (1.1)的  0.10 至  
0.11冪律指數適用於開闊水域，並且是在香港預期出現的設計風速範圍

內。由於用以分析的基本參考資料來自橫瀾島，而該島嶼是一個面向開

闊海面的孤島，我們因此決定採用開闊海面狀況，並應用冪律指數  0.11 
來建立《守則》中的速度剖面。  
 
1.12  除分析橫瀾島的數據外，利用蒙地卡羅統計技術的電腦模擬

系統，已成為預測颱風強度和方向的標準工具。為方便起見，這些模擬

系 統 大 多 假 設 梯 度 平 衡 在  500 m 出 現 ， 當 中 包 括 西 安 大 略 大 學

（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和  Dr Peter Vickery 在  Applied 
Research Associates 進行的研究。後者近年多次成為業界評論刊物的主

( 3 3 ) ( 3 4 ) ( 3 5 ) ( 3 6 )題 。  
 
1.13  應用程式 (1.1)，並以  90 m 高度的參考時均風速為  46.9 

m/s ，梯度高度為  500 m 及  α  值為  0.11，計算出的梯度時均風速為  
56.6 m/s。這個數值稍高於用電腦模擬技術推算的梯度時均風速，但認為

是在有關技術可接受的誤差範圍之內。  
 
陣風風速剖面  
 

1.14  陣風風速剖面是把陣風因數應用於時均風速剖面而得出的，

而陣風因數又隨湍流強度而變動。陣風與時均風速的關係可表述如下：- 
 

  vz = vzG = vz ( )1+ gvIz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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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   = 陣風因數；   
gv  = 峰值因數，反映用標準風速計量度的最高與時均風速的關

係。有關數值通常為  3.4 至  3.7 之間；  

I z  = 在高度 z的湍流強度；   

vz  = 在高度 z的陣風風速；  

v z  = 在高度 z的時均風速。  
 
1.15 根據參考眾多研究人員的分析，參考高度  90 m 的湍流強度

算定為  0.1055。  
 

1.16 湍流強度決定風的陣風性程度，並與均方根風速有關。假設

不同高度的均方根風速不變，湍流強度亦按冪律隨高度變化，但冪律指

數等於  -α。結果，湍流強度會按下列程式隨高度變化：  
 

I ⎛ ⎞ −1 ⎞ −αz v    =  ⎜ z ⎛ z⎟  =  ⎜ ⎟       (1.3) Ig ⎜ ⎟ ⎜ ⎟
⎝ vg ⎠ ⎝ zg ⎠

 
1.17 將程式 (1.1)、 (1.2)和 (1.3)合併，任何高度的陣風風速可計

算如下：- 
 

⎛ ⎞
α

z ⎡ ⎛ z ⎞ −α ⎤
  v = v g ⎜ ⎟ ⎢1 + g I ⎜ ⎟

z ⎜ z ⎟ v g ⎥    (1.4) ⎜ ⎟
⎝ g ⎠ ⎢⎣ ⎝ z g ⎠ ⎦⎥

 

其中  vg   = 梯度平均風速  = 56.6 m/s 

 zg  = 梯度高度  = 500 m 

 I g  = 在梯度高度的湍流強度  = 0.087  

 gv  = 峰值因數  = 3.7 

 α  = 冪律指數  = 0.11 
 
1.18 梯度高度  500 m 的陣風風速計算出為  74.9 m/s。  

 
設計風速和風壓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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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有關風速和颱風剖面，尚有不少未明確之處。上述的簡化方

法假定風剖面依循“正常＂的冪律變化，直至達到時均風速或陣風風速

的梯度值為止。為香港這類颱風氣候區釐定作業守則的適當設計風速

時，必須有充足的可靠性。因考慮到推算颱風風速的不明確因素，以及

為確保結構設計有恰當的安全水平，《守則》建議設計風速應為  50 年重

現的風速增加  5%。使用較高的設計風速是考慮到進行風洞測試時，經常

錄得較《守則》所列數值為高的局部風壓系數。   
 

1.20  應用程式(1.1)，在高度  z 的設計時均風速  v z  可表達為：- 
 

⎛ z ⎞ αv z = 1.05v g  ⎜ ⎟       (1.5) 
⎝ zg ⎠

 

其中   vg   = 在梯度高度的時均風速  = 56.6 m/s 

zg  = 梯度高度  = 500 m 

α   = 平均風速的冪律指數  = 0.11 
 
設計時均風速隨高度的變化是以程式 (1.5)計算，而有關結果載於《守

則》的表  F3。  
 
1.21 將程式 (1.2)、 (1.3)和 (1.5)合併可計算出在高度  z 的設計  3 

秒陣風風速  vz ：- 

 

vz = vz(1+ 3.7Iz ) 

α⎛ z ⎞ ⎡ −α ⎤⎛ z ⎞  = 1  .05v g ⎜ ⎟ ⎢1+ 3.7Ig⎜ ⎟ ⎥
z ⎜ ⎟  

⎝ g ⎠ ⎢ ⎝ zg ⎠ ⎥
⎣ ⎦

 

其中    vg  = 在梯度高度的時均風速  = 56.6 m/s 

I g  = 在梯度高度的湍流強度  = 0.087 

zg  = 梯度高度  = 500 m 
α  = 平均風速的冪律指數  = 0.11 
 

1.22 在參考高度和梯度高度的設計時均風速和  3 秒陣風風速現分

別撮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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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參考高度  90 m 的設計時均風速  = 49.2 m/s 
  在梯度高度  500 m 的設計時均風速  = 59.5 m/s 
 
  在參考高度  90  m 的設計  3 秒陣風風速  = 68.5 m/s 
  在梯度高度  500 m 的設計  3 秒陣風風速  = 78.7 m/s 
 
1.23 在高度  z 的設計風壓  qz  計算如下：- 

  
1 q 2

z = ρv     
2 z

 
3  其中   ρ  = 空氣密度  = 1.2 kg/m

 
 設計陣風和時均風壓隨高度而作出的變化載於《守則》的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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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地勢和地形效應  
 
 

地勢分類  
 

2.1  地勢分類由風流經地面的表面粗糙度特徵來界定。地面粗糙

度通常分為  4 至  5 類，包括平滑空地或開闊海洋以至高樓大廈密集的城

市。新的英國標準  BS6399: Part 2 把地勢分為  3 類，即海洋、郊野和市

鎮。加拿大守則同樣把地勢分為  3 類，澳洲／新西蘭守則把地勢分為  4 
類，而現行的美國守則  ASCE-7 把地勢分為  4 類（有關方面擬在日後的

版本減至兩類）。  
 

2.2  研究顯示，地勢的改變通常會有過渡區。對影響到大多數構

築物的高度範圍內，氣流通常需要若干公里的距離才能由一種粗糙度過

渡到另一種粗糙度。在過渡區內，陣風風速的變化會遠較平均風速的變

化為慢。因此，只有在所述粗糙度的地勢有這個距離存在，或者採用了

合適過渡程式的情況下，才可假設有與過渡至較粗糙地勢相關的風速下

降。    
 

2.3  由於香港是一個近海的城市，大部分高樓大廈密集的地區均

位於受複雜地形特徵和各種地面粗糙度影響的過渡區內，發展高度與風

浪區距離的關係十分複雜。鑒於香港地形獨特，面積細小，一種地勢

（即開闊海洋狀況）已經足夠。  
 
 

地形效應  
 
2.4  地形，或地面有大幅度的垂直位移，對平均風速剖面可以有

顯著影響。一般來說，當風沿著山丘或山脊的向風坡上移時，速度便會

增加。頂峰或頂峰附近的風速通常增幅最大。當風沿著陡峭的背風坡向

下移時，氣流會分開，平均風速會有遮護效應。山谷或山口可把風引

導，使風與軸線平行流動，因而會引致非常高的風速。  
 
2.5  大多數風力守則只考慮到在山丘、山脊或陡坡附近出現風速

增加的這個重要情況。陡坡和山脊主要是二維土地特徵。山丘和山脊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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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處，在於風除了在頂峰加速外，還可在山的兩邊分流。因此，山丘

的加速效應往往較同樣坡度的山脊為小。  
 
大多數風力守則都採用加速率來考慮風速的增加。如風在某一地形特徵

上加速，吹近斜坡表面上的風，在高度  z 的原來風速  vz  於同等高度  z 將
增至  v’z。加速率可界定為：  
 

v' − v   β = β (x, z) = z z  
vz

 
這比率隨高度  z 和相對於地形頂峰特徵的順風位置  x 而變化。加速效應

主要影響平均風速，而風速的標準偏差基本不變。結果，陣風風速的增

幅不會如平均風速的增幅顯著。理論上，平均風速和陣風風速應有各自

的加速率（例如：BS6399 – Part 2 的定向法）。  
 
 
地形因數  
 
2.6  《守則》所載的地形效應指引採納了  BS6399 – Part 2 的標

準方法。在  BS6399 – Part 2，加速效應包含高度因數，而這個因數是與

基本風速相乘的多個因數之一，以得出現場風速。不過基於香港的地理

情況，這個高度因數並沒有載入《守則》內。  
 
2.7  BS6399 – 標準方法的地形加速率是應用於陣風風速，而

《守則》中的地形因數  Sa  則應用於設計風壓，即空氣密度除  2 再乘以陣

風風速的平方。這是  Sa  的程式中有平方的原因，即  Sa = β2。  
 
2.8  為評估地形效應，首先把地形特徵簡化為典型的山脊、陡坡

或有一致逆風和順風坡的山丘。由於加速情況主要在斜坡上半部出現，

而風速在接近頂峰時最受影響，因此在釐定斜坡時，以山丘、山脊或陡

坡的上半部為參考會較具代表性。擬定斜坡後，可借助《守則》的圖  C1 
找出由地形效應導致的加速區。此外，亦可借助圖  C2 找出地形特徵的各

項幾何描述。  
 
2.9  加速率隨高度  z 和順風位置  x 而變化。這可從地形位置因數  
s  反映出來，而《守則》圖  C3 和圖  C4 的等高線顯示了在不同  x 和  z 值
的  s 值。加速率由以下程式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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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 = Sa = 1+1.2αes  

 
如  x 和  z 值介乎兩個數值之間，可以按插值法計算  s 的數值。  
 
2.10  必須注意的是，如果地形效應非常複雜，《守則》所載的方

( 4 0 )法或會低估加速 ，因而不適用。如出現這種情況，便應尋求專家的意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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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構築物動力反應  
 
 

動力靈敏度指標  
 

3.1  為評估構築物的共振動力反應效應，《守則》訂立指標，先

行釐定共振動力反應是否明顯。如屬明顯，便須進行多項評估，以估計

動力反應的效應。這些評估包括釐定湍流強度、阻尼率、固有頻率和其

他風能參數的描述。如構築物的共振動力反應並不明顯，便可採用準靜

態方法。  
 

3.2  多本作業守則都訂立了指標，以界定準靜態方法是否足夠，

或是否需進行全面的動力分析，以釐定構築物所承受的風力（見表  
3.1）。  

 
 表  3.1 動力靈敏構築物的各項指標  

 
認可守則  動力靈敏構築物的定義  

澳洲／新西蘭標準  
AS/NZS 1170.2-1989 

高度超逾最小平面尺寸  5 倍，而首個

震動模式的固有頻率少於  1.0 Hz。  
 

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標準  
ASCE 7-02 

高度超逾最小水平尺寸的  5 倍，或者

基本固有頻率少於  1.0 Hz。  
 

1995年加拿大國家建築守則  
（National Building Code of 
Canada 1995）  

高度大於最小有效闊度的  4 倍或  120 
m。  
 

 
3.3  第一項規限條件關乎構築物的長寬比，而最小水平尺寸是用

作考慮階梯形或錐形建築物剖面。此項條件令低矮建築物無須進行動力

分析。  
 

3.4  第二項條件關乎構築物的基本固有頻率，或者間接關乎構築

物的高度。一般來說，如基本固有頻率少於  1 Hz，建築物便須設計共振

動力反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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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Jeary and Yip( 1 1 )在  1994 年研究了三個不同的指標。該等指

標 摘 錄 自 擬 議 的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 ISO ） 風 荷 載 守 則 （ Davenport 
1989 ） 、 澳 洲 風 荷 載 守 則 （ AS 1170.2 - 1989 ） 和 新 歐 洲 規 範

（Eurocodes）依據的建築研究院（BRE）專刊系列  346。 ISO 和  BRE 
的守則都有評估指標的程式，而澳洲守則只有簡單的規定。  

 
3.6  七幢備有動力數據的建築物被用作研究不同指標的效應。這

些建築物包括怡和大廈（高  179 m）、中銀大廈（高  305 m）、匯豐銀

行大廈（高  179 m）、諾丁漢人民學院（People’s College，高4.8 m）

和房屋署三幢高  82 m 至  118 m 的和諧式大廈。選取這些建築物是因為

它們分別代表了明顯動力靈敏（怡和大廈、中銀大廈和匯豐銀行大廈）

和明顯屬準靜態（人民學院）的建築物，而三幢和諧式大廈則接近臨界

限。  
 

3.7  該三套指標的結果與上文假設的三類建築物大致相符。評估

及有關結果的詳情可參閱  Jeary and Yip 的研究報告（1994 ( 1 1 )） 。  
 

3.8  我們依據  1989 年澳洲所採用的方法來制定香港指標的基

礎。澳洲守則規定，如構築物不屬於有明顯的共振動力反應，其長寬比

須少於  5，而基本固有頻率須大於  1.0 Hz 。應用標準的埃利斯程式

（Ellis formula）來評估基本固有頻率，即固有頻率  = 46 除以構築物高

度（以  ｍ  為單位），意味著任何高於  46 m 的建築物都會列作有明顯的

動力反應。雖然香港很多標準建築的形狀都特別剛硬，而  Jeary and Yip 
的研究認為  100 m 的限制對香港典型建築物是合理的，但我們注意到高

度少於  100 m 的窄長建築物也可能有明顯的動力反應。因此《守則》訂

明，除非可證明其基本固有頻率大於  1.0 Hz，建築物如具備下列其中一

項特性，便屬於有明顯的動力反應：- 
 

(a) 高度超逾最小水平尺寸  5 倍。  
 
(b) 建築物高度超過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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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風反應  
 

3.9  高層構築物承受的風導動力可分為兩個部分：與平均風速方

向平行的順風動力和與風方向成直角的側風動力。構築物對順風動力的

反應稱為順風動力反應，而建築物對側風動力的反應則相應稱為側風反

應。高層構築物亦可能出現扭轉動力反應，特別是當順風及／或側風動

力及／或構築物的質量中心點與彈性中心點並沒有出現重疊。  
 

3.10  大多數的現代風荷載守則以陣風因數方法來估計順風動力反

應。陣風因數方法源自  Davenport 於  1960 年代的早期研究。這方法公

認為一種可接受的順風反應評估方法，當中的設計最高基本傾覆彎矩是

等於平均基本傾覆彎矩乘以陣風因數。為方便應用，《守則》建議把陣

風因數界定為動力放大因數，代表平均風力應擴大的倍數，以顧及共振

動力模式。  
 

3.11  窄長構築物的順風反應的基本機制是湍流抖振。當氣流湍急

時，風的陣風性對構築物產生波動力。構築物承受的波動順風荷載主要

隨湍流強度和湍流規模而變化。湍流強度決定局部的波動荷載量，而與

構築物大小有關的湍流規模則決定波動如何在構築物產生作用。動力反

應可按低頻率構件的準靜態反應與首個固有頻率的共振反應相加而計算

出來。以下載於《守則》附錄  F 的陣風因數程式為簡化程式。  
 

g  2 SEG = 1 + 2Ih g B f ²
v +      (3.1) 

ξ
 

3.12  構築物頂部的湍流強度  Ih ，可利用第  1 部分討論的冪律公

式來評估。程式內平方根符號下的兩個函數分別代表構築物的準靜態反

應（或背景反應）和共振反應。  
 

3.13  峰值因數  g 是量度波動構件的隨機性。背景反應和共振反應

的峰值因數，在程式中分別以  gv  和  g f  表示。背景反應的峰值因數  gv  

是  3.7，而共振反應的峰值因數  g f  則隨首個固有頻率  na  而變化， g f  = 

2 loge (3600na ). 。從構築物的高度  h 及利用埃利斯（Ellis，1980）的實

驗程式  na  = 46/h 可以估計構築物的固有頻率。在關鍵情況下，應透過模

態動力分析得出固有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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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背景因數  B 是用以量度由較低頻率風速變化引起波動反應的

背景成分，並主要隨構築物的尺寸而變動。  
1  B =  

36h² + 64b²1+
Lh

 
其中   h = 構築物高度（以  m 為單位）   
 b = 構築物闊度（以  m 為單位）   

 Lh  = 有效湍流長度（以  m 為單位），以下列程式表達：  
0.25

⎛ h ⎞
 Lh  = 1000 ⎜ ⎟  

⎝10 ⎠
 

3.15  參數  S 是大小因數，用以考慮壓力在構築物的相互作用，並

與首個固有頻率  na 、構築物在高度  h 的設計時均風速  V h  和構築物的尺

寸相關。不同高度的設計時均風速可按第  1 部分的程式(1.5)釐定，其數

值載於《守則》表  F3。  
 

1  S =  
⎛ h ⎞⎛ 4nab ⎞⎜1+ 3.5n ⎟⎜ a ⎟⎜1+⎟⎜ ⎟
⎝ Vh ⎠⎝ Vh ⎠

 
3.16  參數E是迎面風的湍流譜，程式為：   

 
0.47N  E = ( )2 + N ² 5/ 6  

 
其中，N為有效約化頻率，等於：   

 
L  N = n h

a  
Vh

 
3.17  阻尼率  ζ  反映構築物的阻尼量，界定為臨界阻尼值的一部

分。一般來說，阻尼率包括結構阻尼和氣體動力阻尼。《守則》建議鋼

結構的臨界阻尼為  1.5%，混凝土結構的臨界減震為  2%，而這些數值普

遍獲接受為設計的合理數字。至於十分低矮或十分窄長的構築物，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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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尼值或會分別較低或較高。由於結構阻尼受震幅影響，在評估重現期

較短的動力反應（例如加速）時，通常會使用較低數值。    
 
3.18  假設基本固有頻率為  46/h，而臨界阻尼值如第  3.17 條款建

議分別訂為  1.5% 和  2%，動力反應放大因數  G 則可從構築物的高度  h 
和闊度  b 釐定。《守則》的表  F1 和  F2 載列臨界阻尼值為  1.5% 和  
2%，以及  G 數值隨構築物高度(h)和闊度(b)的變化情況，以方便設計人

員參照使用。如取得有關構築物固有頻率和臨界阻尼值的更精確估計，

設計人員應按基本程式(3.1)計算出構築物的  G 數值。  
 
 

側風和扭轉反應  
 

3.19 構築物的側風震動是由抖振、渦旋發散和馳振的合併效應造

成的。由於這幾種力的互動相當複雜，目前尚未有計算高層構築物側風

反應的精確分析方法。Saunders and Melbourne (1975) 和  Kwok (1982) 
在風洞方面就不同大小的高樓進行了許多氣體彈性測試，並提出以頻譜

法估計高樓的側風反應。這方法乃根據風洞測試和隨機震動理論量度的

首個模式的側風力頻譜，並獲得澳洲風荷載守則（ Australian Wind 
Loading Code，1989）採用。在澳洲／新西蘭標準（2002）中，正方形

和矩形截面建築物的側風力頻譜系數數值都以曲線表示，並且以隨湍流

強度和斯德魯哈爾數（Strouhal Number）的函數方式表達，並由獨立建

築物在典型風勢下的風洞測試取得。有關典型香港建築物形狀在《守

則》所述風系統下的相似數據，現時尚未齊備，但應注意的是，澳洲／

新西蘭標準顯示，窄長當風建築物的側風荷載可遠超於順風荷載。對此

等建築物，我們建議應徵求專家意見。  
 

3.20  當順風及／或側風動力或建築物的質量中心點與彈性中心點

不重疊時，高樓的扭轉動力反應會特別明顯。這情況可能由於建築物形

狀、結構偏心及／或周圍環境導致荷載不均而出現。此外，當建築物的

質量中心點與彈性中心點不重疊時，或會出現平移加扭轉的震動。有關

評估高樓扭轉反應和平移加扭轉反應的守則程序尚在發展中。至於形狀

獨特或周圍環境複雜的建築物，應參考邊界層風洞測試或徵求專家意

見，以解決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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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守則》沒有訂出有關評估高層構築物的側風和扭轉反應方

面的指引，但《守則》第  7.3 條款已提醒設計人員，假如構築物有明顯

的側風反應及／或扭轉反應，便應根據已發表的文獻及／或透過動力風

洞模型研究，來探究有關的動力效應。構築物的總反應通常可理解為三

個基本震動模式的反應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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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力系數和壓力系數  
 
 

力系數  
 

4.1  《守則》採用力系數法，以釐定建築物因風力效應而承受的

總力度。建築物承受的靜態風力是設計風壓乘以力系數，而力系數則隨

建築物形狀和高度狀況率有所改變。《1983 年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則》

採用了近似的方法。建築物承受的總風力  F 以下列程式表達：- 
 
  F = C f ∑qz Az           (4.1) 

 
其中     C f  為建築物的力系數，是《守則》附錄  D 所載高度狀況因數 Ch  

與形狀因數 Cs  相乘；  

 qz  代表在高度  z 的設計風壓；  

 Az  為建築物的有效投影面積。  

 
4.2  由於缺乏有關不規則形狀的精確資料，同時為方便應用起

見，《守則》只採用了幾個基本形狀，即正方形、矩形和圓形，並建議

使用圍封矩形的系數來計算，以得出所有其他形狀建築物的相當數值。

儘管如此，《守則》第  D1.1(b) 條款容許設計人員使用其他國際守則所指

明的合適值。 
 

4.3  相連建築物雖然在結構上各自獨立，但從氣體動力角度來

看，可視為一座單一建築物。因此《守則》第  D1.2(b) 條款建議，在考

慮風荷載效應時，可把相連建築物視為一整幢大廈。這類毗連建築結構

的形狀因數和高度狀況因數應涵蓋整幢圍封式建築物。對於動力靈敏的

建築物，應小心確保能充分顧及各相連建築物之間風導荷載和移動的差

距。  
 

4.4  正面面積巨大的建築物的折減系數和開敞式構架的建築物的力

系數，是與《1983 年香港風力效應作業守則》所載者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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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系數  
 

4.5  建築物構件承受的總力度，是構件外面和內部所承受的力度

總和。所選擇的內壓力和外壓力系數，應可計算出構件承受最關鍵的正

力和負力（吸力）。《守則》已計算出一般矩形建築物相關系數的合併

後的最高值，並以組合壓力系數列於表  E1。計算組合壓力系數時，內壓

力系數值假設為  +0.2 或  -0.3。正壓力系數是朝向建築物表面（如屬簷篷

則為向下）的，負壓力系數則從建築物表面離開（如屬簷篷則為向

上）。因此負外壓力系數和正內壓力系數必須合併，以顧及最差的凈負

壓力系數，或反過來計算最差的凈正壓力系數。  
 

4.6  《守則》表  E1 列出屋頂、覆蓋層和牆板等構件的概括壓力

系數。此外又根據澳洲／新西蘭標準的評估，列出設計簷篷的壓力系

數。建築物構件的風荷載  Fp  等於該位置的壓力系數、建築物構件投影面

積和基本設計風壓三者的乘積。  
 
  Fp  = C pqz Am        (4.2) 

 
其中  Cp  = 個別構件的壓力系數；   

 qz  = 相當於構件在高度  z 的設計風壓；  

 Am  = 構件的表面積。  

 
 
 
 

近地面風壓  
 

4.7  建築物研究的風洞數據顯示，高樓近地面處會受到高壓和吸

力。這是由於風沿著高樓外牆向下移，其後加速繞過建築物的角位。這種

效應對簷篷、覆蓋層和牆板的設計都有影響。在《守則》內，設計屋頂、

簷篷、牆板和覆蓋層板的設計風壓  qz  已作調整，以計算在建築物較低層

出現較大的壓力和吸力效應。《守則》第  6.2 條款列明建築物低層的最

小  qz  值。在高度相等於建築物寬度或建築物的實際高度（以較小者為

準）的情況下，應把設計風壓  qz  當作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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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風洞測試  
 
 
概要  
 
5.1  風洞測試是以縮小比例  1:λ  ，以對建築物承受的風力情況作實

物模擬研究。建築地盤的自然氣流特徵是在邊界層風洞模擬的，並使用

恰當儀器和技術量度建築物承受的風力效應。可研究的風力效應例子

有：建築物外牆風壓、建築物風荷載、風導動力反應和相關的動力風荷

載，以及建築物低層行人水平的環境風勢。風洞測試所取得的風力效應

數據為模型比例（下標  m），通常須把數據與氣候模型合併，方可得出實

比的（原型）風力效應數據（下標  p）。  
 
5.2  很多國家都對風洞測試，特別是釐定風荷載方面，訂定指引

Lam and Tam (1996)( 2 8 )和品質保證。 的文章撮錄了有關資料。本《說明

資料》有多處參考澳洲風力工程協會（Australian Wind Engineering 
Society AWES 2001 ( 2 9 )）的品質保證手冊（ ） ，下文一律稱之為AWES-
QAM-1-2001。風洞測試的另一可靠資料來源是《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建

築物及構築物風洞研究實務手冊》（ASCE Manual of Practice on Wind 
Tunnel Studies of Buildings and Structures ( 3 0 )） 。因此下文各部分資

料，應視為各項影響香港建築結構風洞測試的基本因素概覽。  
 
 
靜態構築物  
 
5.3  模擬大氣邊界層（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的自然風，

最方便的方法是以湍流流過在風洞中的粗糙面。雖然兩種氣流並不一

樣，但研究顯示，風洞湍流邊界層的底部與大氣邊界層底部完全相同。

若須模擬典型邊界層風洞的風勢，可把一件長的粗糙物構件放在風洞地

面。其他較短的粗糙物構件，如長尖塔及／或板塊等物料，亦可用來產

生初始的邊界層。   
 
 
 
 
 

18  



 

5.4  風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平均風速如何在某一地面的地勢類型隨

著高度而變化。地面的粗糙度減低風在大氣邊界層的速度。地面的風速

為零，之後隨著離地面高度增加，直至達到梯度高度為止。在梯度高度

以上，風速假定為大約不變。對於熱帶氣旋來說，這是一個簡約的描

述，因為在極高處（>500-600 m）的風速其實會減慢，而在其他極端風

力情況，如雷暴、下擊暴流和龍捲風，風速結構也頗為不同。   
 
5.5  《守則》已經訂明時均風速隨高度的變化，或時均風速的剖

面。有關變化以冪律表達：  
 

⎛ ⎞
α

V z  = ⎜ ⎟  
V ⎜ ⎟

g ⎝ zg ⎠
 
風洞模擬測試需要類似的剖面。風洞中不同高度的時均風速數據，如以

無單位的方式標繪，應接近冪律指數為  α  的目標剖面。AWES-QAM-1-
2001 提出，如風洞的風速數據在目標剖面的  10% 以內，模擬便可以接

受。  
 
5.6  湍流或陣風性是風的另一個重要特徵。這對於在構築物產生最

大壓力以及在柔性構築物導致震動是十分重要的。基本上，風湍流可用

湍流強度量度。這是風速變動的標準偏差值與平均風速的比率。湍流強

度通常與高度成反比。湍流強度剖面在《守則》以冪律訂明：  
 

σI u
u = V

  β  
I ⎛ ⎞

u z
= ⎜ ⎟

I ⎜
u ref ⎝ z ⎟

, ref ⎠
 
5.7  一如時均風速剖面，風洞的湍流強度剖面與大氣邊界層湍流強

度剖面的比較，是以標繪風洞內量度的數值與目標剖面，高度須按參考

高度規格化而計算。同樣地，AWES-QAM-1-2001 亦建議，這風洞剖面

的數值如在目標剖面的  10% 之內，便屬準確。  
 
容許的平均風速和湍流強度變化可導致預定最高的陣風風壓出現顯著差

異（增減約為  30%）。因此《守則》規定要調校風剖面，以便剖面營造

出《守則》所列的陣風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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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湍流風內主要陣風渦流的大小，對建築物某一範圍產生最高荷

載至為重要。陣風渦流大小是按湍流和湍流譜的綜合比例量度出來。風

洞模型測試一般的做法，是在恰當的高度量度順風譜  Su u(n)，然後再與

一般風湍流譜相配。一般湍流譜位於無單位頻率軸線  nLu , x/V，而順風湍

流縱向比例的數值  Lu , x  則來自最相配的數值。理論上，這數值應與實際

的大氣邊界層數值相配，即  (Lu , x)p/(Lu , x)m = λ。實比上兩者很難完全相

配，在模擬整體風荷載和覆蓋層壓力時，如錯配分別不多於  2 和  3，已

屬於可以接受（AWES-QAM-1-2001）。  
 
5.9  由於風陣性的影響，風速、風壓和風荷載會隨時間變化。一般

接受少於一秒的波動，其風力效應對建築物結構的影響極微。因此在風

洞內所採用的各種量度儀器和技術，必須能夠量度快於一秒的波動。在

風洞內，時間和頻率都是模型比例，由長度比例和速度比例釐定：  
 

1 t p Lp Vm λ  λt = = = =  
λn tm Lm Vp λV

 
其中下標  t  表示時間，n 表示頻率，及  v 表示速度。  
 
5.10  舉例說，假如風洞測試採用的速度比例為  1:5，長度比例為  
1:250，模型時間便為實際時間的  1/50。必須量度快於  1/50 秒的波動。

為了有足夠的解像度以偵測這頻率的最高值，儀器的反應必須達到  4 乘
以  50 Hz，即  200  Hz  的水平。  
 
5.11  在進行風洞測試時，華托—靜力管通常會放在測試節段以監測

風速，並設於風洞內以作為參考靜壓。華托—靜力管應放置在受風洞模

型修飾的風場以外的位置。華托—靜力管只適宜量度在湍流較弱情況的

平均風速。如須量度陣風風速和湍流強度，則可選用其他合適儀器，如

熱電阻線、熱薄膜風速計和微型壓力探測器。  
 
 
 
5.12  受測試建築物結構表面某一點的壓力通常以測壓孔量度，測壓

孔位置的壓力通過一段軟管傳往壓力變換器，由壓力訊號轉化為電力訊

號。建築物表面的風壓差異可以十分大，因此須設置足夠密度的測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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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才能準確量度壓力的分布。AWES-QAM-1-2001 建議在受測試建築

物所放置的測壓孔的平均密度，應為該測試建築物的每  120 m2  表面積多

於  1 個測壓孔。  
 
5.13  壓力量度的頻率反應通常受制於傳壓管的頻率反應。傳壓管愈

長、直徑愈大，則頻率反應和相關壓力訊號失真的情況就愈嚴重。這可

以用標準方法去糾正傳壓管反應的問題，如使用節流器、漏壓管系統，

或以數學轉化的糾正方法。  
 
5.14  建築物模型承受的風力和彎矩有時會以力秤直接量度。如須量

度動力荷載（背景及／或共振成分），模型秤裝置必須穩固，確保綜合

固有頻率遠超擬量度的風荷載頻率範圍。  
 
5.15  風洞測試取得的風壓和風荷載模型數值，可通過荷載系數換算

為適當的實際數值。舉例說，風力可按下列程式換算：  
 

2

  1 2 2⎛V ⎞
F p

p =CF 2 ρV A = Fmλ ⎜ ⎟⎜ ⎟  
⎝Vm ⎠

 
如何選用原型風速乃視乎所模擬的實際情況而定。為估計正常建築物的

設計風荷載，應把設計風速定為原型風速。以這換算方法釐定風力和風

彎矩，只適用於沒有風力共振動力反應的靜態建築物。  
 
5.16  風力效應須視乎入風方向，因此必須在不同風向進行風洞量

度，以得出最關鍵的風荷載情況。一般來說，至少須每  15o  量度  24 個方

向。在關鍵荷載的風向附近位置，其量度相隔的角度應較小。現時很多

風洞實驗所的慣常做法，是測試  36 個風向的風壓和風荷載。  
 
 
 
 
 
 
動態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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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很多構築物如高樓、塔、吊橋和懸索屋頂，均對風導震動靈

敏，而風導震動很大程度上取決於構築物的特徵。最有關連的構築物動

力特性為振形模態、固有頻率（取決於質量分布和剛度）、模態質量和

阻尼。這些特性確立了機械導納函數，該函數描述波動力如何產生波動

偏斜。  
 
5.18  在模擬動力構築物的反應時，除了要模擬風特徵和氣體動力學

形狀外，還須模擬構築物的動力特徵。在結構動力學上，風導波動反應

通常是以頻譜法分析的；此方法把構築物的氣體動力譜和機械導納函數

相乘，得出反應頻譜。因此相似的氣體動力譜和相似的機械導納函數均

屬必需，才能得到相似反應。  
 
5.19  如能符合上述對靜態構築物風特徵的模擬要求，則可得出相似

的力譜。如構築物與模型的外形相同，則原型和模型的氣體動力因數也

相同。要得到相似的機械導納函數，則在風洞模型中或在分析風洞數據

時應加入實質的建築物動力特徵。  
 
5.20  氣體彈性測試乃模擬原型建築物的實質動力特徵。只有把原型

建築物每個部分的質量分布、剛度分布和結構阻尼按恰當比例建立成氣

體彈性模型，才能得出完全相似的結果。對於高樓來說，把堅剛的模型

放在彈性底盤上可取代完全的氣體彈性模型。高樓（有顯著扭轉反應者

除外）承受的風導震動，其大部分能量都由正交基本平移模式產生，而

該模式的模態偏斜近乎直線形態。因此，我們可以用  “柴枝模型” 估計動

力的性能，並把建築物的動力特性附加在底盤上。柴枝模型是把堅剛的

建築物模型有彈性地加於底盤的軸上，使模型以直線形式震動。如有顯

著的扭轉反應，便須使用有三度自由度的氣體彈性測試台。  
 
5.21  高頻率力秤（或底盤秤）技術是釐定高樓風導荷載和反應的最

常用方法。此種技術乃根據建築物堅剛的模型量度得出的底盤彎矩，以

及應用隨機震動理論計算風導反應，從而得出廣義的力度。至於整幢建

築物的平均和波動風彎矩，則可在風洞的低重量堅剛的建築物模型中以

靈敏力秤直接量度出來。底盤彎矩大約等於在基本震動模式下建築物所

承受的廣義風力，這構成了氣體動力譜。建築物的動力特性可由建築物

結構的動力分析得到。連同阻尼的假設值，便可計出建築物的機械導納

函數。根據隨機震動理論，量度到的廣義風力和機械導納函數可合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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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建築物的底盤彎矩。一般來說，這些底盤彎矩會作出適當分布，以

便為結構設計設置於各樓層之間的荷載。  
 
5.22  第三個方法是‘高頻壓力整合’，有時被用以計算結構荷載。這

方法一如高頻力秤技術，採用了堅剛的模型，並在計算時加入機械導納

函數。這方法常見於長跨距屋頂的測試，但近年亦有用於形狀簡單的高

樓上。在香港，由於很多建築物的表面面積較內部體積為大（例如：公

共房屋大廈），所以應用這技術會受到限制，原因是無法在模型上裝設

足夠的傳壓管。  
 
5.23  基於上述種種技術，有關人士應提供結合不同模式和不同激

發機制反應的合適荷載情況。  
 
 
 
地形和鄰近景物模型  
 
5.24  上述的靜態構築物模擬法在均勻地勢能夠得出準確的一般風特

徵。如地盤接近或位於某種局部地形特徵，其風特徵（尤其是平均風速

剖面）可能因該特徵而明顯改變。如果測試的建築物被鄰近的大型建築

物包圍，也會出現相同情況。  
 
5.25  在這些情況下，有必要在地盤周圍加入能夠詳細代表在若干距

離內的地形特徵及／或鄰近建築物的東西。這個“鄰近景物模型”應包括

按正確比例而複製的鄰近建築物，也可包含一些細小的局部地形特徵。

如果所代表的面積太小，則模擬研究未必能夠包含鄰近構築物對風特徵

可能產生的所有效應。就既定的風洞尺寸而言，如所包含的面積太大，

則模型的直線比例便應縮小。AWES-QAM-1-2001 建議：“一般來說，

在建築地盤半徑  500 m 內的所有主要建築物和地形特徵，應按正確比例

製作模型，準確性須達  10% 或以上。” 
 
5.26  如風特徵受大規模的地形特徵所影響，則或須分別製作這些特

徵的模型並研究其效應。地形模型應採納較小的比例，理由是這種比例

所涵蓋的面積較多，可以把大規模的地形特徵包括在內。地盤位置的風

剖面乃按地形模型量度。其後，這些風剖面會以正常幾何長度的比例在

風洞測試節段重現，如有需要，建築物的模型連同包含附近建築物的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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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景物模型，也會在這些風勢下接受測試。鄰近景物模型所包含的建築

物通常會從地形模型中移除。  
 
 
模型比例限制  
 
5.27  風氣流模式取決於雷諾數（Re），但要在風洞模擬研究中得出

與實比原型氣流一樣的雷諾數，並不可行。幸好雷諾數對氣流的效應只

在雷諾數值低時才為顯著。當氣流處於完全湍流狀態而雷諾數值相當高

時，氣流模式幾乎完全不受雷諾數影響。雷諾數效應便變得極微，所以

模型與原型的雷諾數錯配便屬可以接受。對於帶有尖角的建築物，

AWES-QAM-1-2001 根據較小建築物的寬度和在屋頂高度的平均風速，
4建議雷諾數的最小值應為  Re = 5 x 10 ，而《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建築物

及構築物風洞測試實務手冊》（ ASCE Manual of Practice on Wind 
Tunnel Testing）則建議雷諾數的最小值為  Re = 1 x 104。對外形平滑或

帶有圓角的建築物來說，其氣流在建築物表面的分流受雷諾數和湍流影

響程度，是大於帶有尖角的建築物的，而尖角建築物的氣流必然在其尖

銳邊緣分流。在此情況下，風洞的雷諾數錯配問題必須解決。其中一個

簡易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建築物模型表面的粗糙度，以便引發湍流分

離；但須小心確保所採用的粗糙度恰當，否則便會造成不當的分離現

象。在某些情況下，還須特別進行大規模的研究以作調校。  
 
5.28  為了符合最低的雷諾數規定，風洞模擬所採用的幾何長度比例

和速率不能太小。速率的一般準則是必須大於  1:10。至於建築物長度比

例，則宜採用大於  1:500 的比例。關於建築物模型的準確性，AWES-
QAM-1-2001 建議，測試建築物模型的整體尺寸準確性應在  2% 之內，

而建築細節的最小尺寸如為  1 m 或以上，亦應包含其中。  
 
 
 
 
 
 
 
5.29 另一方面，風洞模型不應太大，否則氣流會因阻塞而失真。風

洞阻塞應按阻塞比率量度，即按建築物模型（和鄰近景物模型）正面面

積與風洞測試節段橫截面面積的比例。阻塞比率應維持在  10% 以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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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塞比率較此為高，測試結果可按合適阻塞修正系數調整。不過在湍流

邊界層狀況下，計算修正系數並不簡單。如採用耐阻塞的方法測試節

段，則可放寬最大阻塞比率的規定。  
 
 
設計風壓  
 
5.30  上文第  5.5 條款提及，平均風速剖面和湍流強度剖面可容許  
10% 的誤差。在將量度的模型風壓和風荷載值轉換成實比數值時，原型

風速與模型風速的比例十分重要。因此，宜訂明參考高度，並把這高度

的風速值或動力壓力值提供予模型與原型二者轉換之用。在《守則》

內，風速值是從香港極端情況的風分析得來的，大部分的風數據取於  90 
m 的高度。因此這部分的參考高度訂明為  90 m，或建築物高度的  2/3，
以較大者為準。《守則》加入後者的參考高度，是為了顧及極高層建築

物的情況，因為這些建築物高處的風壓對於整體風荷載具有很大的影

響。在調校時，採用的陣風風速或陣風風壓必須與《守則》相符，而

《守則》也表列了不同高度的陣風風壓。這應視為一般指引，雖然在某

些特殊情況下，特別是在地形起伏的情況，使用其他相配高度或許更為

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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